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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呼萬喚始出來，香港政府終於推出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。雖然具體措施與筆者期

望的存有落差，但不得不承認，這個政策對一直信奉新自由主義「小政府大市場」的香港社

會來說是革命性的。 

其實，2011 年起推出的「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已經有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的影子，

但它並不是一項明確的扶貧政策，當然不能夠有效地紓緩貧窮問題。今次施政報告提到的

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，就是打正旗號，是要紓緩在職貧窮問題，獲得津貼的對象則

是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。 

不是福利而是公義的財富再分配 

這項恆常性政策背後中間偏左的意識形態，以及所帶來的公義財富再分配，或許衝擊著不少

深信所謂「自力更新」和「獅子山精神」的香港人，特別是中產以上的人士。不少人可能會

質疑：「為甚麼那些人有手有腳、有工作能力，也要用公帑補貼他們呢？所謂的滅貧，目的

其實是滅富！」有人甚至會擔心香港政府將會步希臘財政破產的後塵……對於他們的觀點，

筆者無法苟同。 

筆者的回應是，所有政治體制的核心政治目的，都是要確保所有公民能夠滿足其基本需要和

發展他們的能力，尤其是當市場機制失衡。香港政府的官方貧窮線以住戶平均每月收入中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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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的一半劃線，在福利轉移前的貧窮人口為 131.2 萬，而福利轉移後的貧窮人口則為 102

萬，當中竟然有高達 53.7 萬在職貧窮人士。 

上述數字足以證明了香港的市場機制經濟已早經失衡，勞動市場上充斥著惡劣的剝削。若繼

續單靠市場來分配資源，大批在職的市民仍會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基本的生活權利得不到

充份滿足，長遠更會為社會帶來不穩。所以，政府必須加大公義財富再分配的力度，例如是

設立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這項恆常化政策。 

香港政府在過去三年(10/11 至 12/13 年度)均有盈餘，分別是 751 億、737 億和 649 億，導致

現時政府現已坐擁七千億財政儲備，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每年只涉及經常性開支 30 億

元，單單這一項政策又怎會帶來財政破產的後果呢？ 

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的幾個問題 

筆者雖然認同政府設立「低收入補貼」的政策方向，但對於今次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中

的具體設計有不少質疑的地方： 

首先，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規定申請家庭必須是二人家庭或以上，完全是在排斥單

身在職貧窮人士(一人家庭)。根據香港政府 2012 年的統計數字，在福利轉移之前，一人住戶

在職貧窮人口有大約 5,300 人，而在福利轉移之後，則有大約 3,100 人，佔在職貧窮戶

2%。政策完全沒有處理到單身人士的在職貧窮問題，實在是難以理解。 

雖然 5,300 人這個數字是很小，但民主精神就是要保障少數人的基本權利，為何這批人有需

要卻無法獲得「低收入補貼」呢？如果單身在職貧窮戶也合資格申請的話，其實不會對政府



的財政帶來甚麼沉重的負擔，為何政策要排斥他們呢？美國於 1975 年開始實施 Earned 

Income Tax Credit(EITC)，同樣是一個低收入補貼政策，以解決在職貧窮問題，但它同時容

許家庭與個人申請，沒有排斥單身人士。(詳細可看筆者撰寫的《以負入息稅解決香港貧窮問

題可行嗎？》一文。) 

第二，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按「工時」和「家庭收入」分別引入兩級制，但設計上

最大的問題是未能按個別申請家庭的需要提供相應金額的津貼。政策表明「住戶每月收入低

於貧窮線以下，申請人每月工時達 208 小時或以上，該家庭每月可獲基本津貼 1,000 元。工

時介乎 144 小時至 208 小時可獲 600 元。住戶收入中位數介乎 50 至 60%，工時 208 小時或

以上可獲半額 500 元津貼，工時 144 至 208 小時則可獲 300 元。」 

「高工時」類別比「低工時」類別的津貼較多，看似是鼓勵就業，多勞多得。但對同一類別

的申請人來說，政策單靠用「低工時」和「高工時」兩類去區分申請人，而不再按家庭收入

去區分，未能夠差別地幫助較有需要的在職貧窮戶。即是說，就算工時一樣，不論每月工作

賺到多少錢，所獲得的津貼也是一樣，而不是較窮、較有需要的人可獲得較多津貼。 

再以美國的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(EITC)為例子作比較，政策裡頭有一個三層結構的設

計，只著重看「收入」而不看「工時」。它把「低收入」分成三個區，一開始叫「進入區」

(phase-in)，工作收入與補貼金額成正比，工作收入愈高，補貼愈多，以鼓勵就業；接著是

「高原區」(plateau) ，補貼金額是固定的，與工作收入無關，金額亦是最高的；最後是「離



開區」(phase-out)，工作收入愈高，補貼金額愈少，逐漸下跌至零為止。(詳細可看筆者撰寫

的《以負入息稅解決香港貧窮問題可行嗎？》一文。) 

第三，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的申請門檻略為嚴苛。每月收入低於貧窮線以下的申請

人，每月工時要達 208 小時或以上，才可獲最高的基本津貼金 1,000 元，而工時介乎 144 小

時至 208 小時只獲 600 元。每周要大約工作 52 小時才可以拿到全額的津貼，與民間一直倡

議的每周 44 小時標準工時規定有一段距離，政策的設計鼓勵申請人超時工作，損害心理健

康。 

第四，津貼金額不足，未能讓申請家庭脫貧。以一父一母一孩子的三人家庭為例子，假若只

有一人工作，時薪 30 元乘以 208 小時，每月薪金為 6,240 元，是低於 3 人住戶的貧窮線

11,500 元，符合申請補貼的資格。由於每供養一名 21 歲以下、正接受全日制而非大專課程

的子女，可額外獲 800 元津貼，所以例子中的家庭應該可獲得每月 1,800 元補貼。補貼後，

這個家庭每月收入為 8,040 元，仍是比貧窮線低 3,460 元，現時政策根本就無法協助在職貧

窮家庭脫貧。 

如何改善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政策？ 

香港政府的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無疑是有向 EITC 借鏡，但香港的只有分「住戶收入中

位數為 50%」和「住戶收入中位數介乎 50 至 60%」兩層，又沒有按個別家庭收入而計算津

貼額的「負入息稅」機制，劃一的基本津貼導致部分受惠家庭仍無法脫貧。 

筆者建議： 



第一， 要讓單身人士也可申請。 

第二， 津貼金額要調升至能夠脫貧，否則是沒有意思的。 

第三， 計算補貼的設計也要修改，可加入更細致的多層結構，讓不同收入的家庭可獲不同金

額的基本補貼。可參考美國的 EITC，為香港的補貼政策設立「住戶收入中位數介乎 0%至

30%」的「進入區」，家庭收入與基本補貼金額成正比，鼓勵他們增加工作時數和收入；然

後「住戶收入中位數介乎 30%至 50%」為「高原區」，可獲劃一的標準基本補貼金額，亦是

最高的金額；最後「住戶收入中位數介乎 50%至 60%」為「離開區」，家庭收入與基本補貼

金額成反比，基本補貼金額漸漸下降。 

第四， 每供養一名兒童、殘疾人士和長者，每月也可額外獲得津貼。 

最後，其實要真正解決在職貧窮問題和改善基層家庭的生活質素，還要配合其他的社會政

策，例如是調高最低工資、設立標準工時、恢復租務管制等等。不過，今次這個低收入在職

家庭津貼，其實已踏出公義的一小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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